靜宜大學約僱人員保證書

保證人               保證             君（身份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）於貴校任職期間，遵照契約切實履行，如有違反規定或虧損公款公物，保證人願負法律保證責任，全部賠償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	保               證               人

	姓    名
	
	與被保證人之關係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

	聯絡電話
	（住家）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

	通訊地址
	

	服務機關
	

	職    稱
	
	公司電話
	

	保證人蓋章
	
	本校對保人蓋章
	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	注意事項
	1.保證人之保證責任自保證之日開始，至退保或保證事項消滅之日解除。若保證人欲中途退保，請於退保前一個月內申請同意後， 由被保證人另覓保証人填具保證書後，退保始生效力，惟在退保生效前已發生之保證事項，保證人仍需負責。
2.此保證書在雇用期間內有效。


	保證人身份證影本

正面黏貼處
	保證人身份證影本

反面黏貼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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